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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程序

申請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業(學分)證書
1、 目的：

為因應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之托育人員專業訓練需求，以培育具備學前幼保相關職業倫理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優質人才為目標，規劃專業訓練課程相關事宜，讓有意從事居家式托育服務者充實專業知能後，納入保母管理系統，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2、 摘要：
社會局委託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之單位於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期滿7日內，檢送社會局備查函文及相關資料，據以審核並發給結業（學分）證書。
3、 受理機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4、 相關法令及規定：

1、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2、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計畫。

5、 訓練單位應附證件、書表、表單、其他文件及份數：
1、 社會局備查之函文。
2、 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人員名冊。【（民）表1】
3、 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教學日誌。【（民）表2】
4、 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簽到(退) 表。【（民）表3】
5、 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第   期學員結業成績。【（民）表4】
6、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結業證書【（民）表5】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學分證書【（民）表6】。
6、 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附件：無
7、 名詞解釋：無
8、 其他：
1、 訓練單位應於各訓練班結訓後1星期內，檢具相關資料函送社會局審查，俟審查無誤於結業(學分)證書用印後，由訓練單位將證書轉發給學員。
2、 應備文件中，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結業證書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學分證書係指樣張，並須載明學員資料。
3、 本證書採成績考核發放制：
(1)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結業證書係發給訓練期滿且經成績考核及格者。
(2)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學分證書係發給訓練時數未滿或成績考核未合格者。
4、 依「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簽到（退）表」及「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第   期學員結業成績」審核符合條件如下：
(1)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單科）出席率達3分之2以上。
(2) 該專業訓練課程（總時數）出席率達80%以上。
(3) 該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出席率100%。

9、 作業內容：

1、 流程圖：如後附。

2、 流程說明：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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